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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昇醫療品質，推動與醫藥、公共衛生、疾病預
防保健有關之公益事業，並有效管理房舍租用事宜，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院房舍之租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原則之規定辦理。

三、本院房舍之租用人應具備以下資格：
（一）具公益目的且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衛生主管機關之財團法人或依人民團體法完

成設立登記之社會團體者。
（二）設立宗旨應為推展醫藥、公共衛生、疾病預防保健者。
（三）對本院提升醫療、公共衛生、預防保健品質有助益者。

四、出租之房舍，應以未規劃或閒置，不影響本院業務之推展、且其使用以做為辦公處所為
限。
符合前項規定之地下樓層，應優先出租。

五、每一出租個案之面積，應考量租用人之規模及人員、設施之合理配置，原則不得超過本
院人員之辦公場所配置面積大小，並在四十坪以下。

六、租用人每年應配合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及本院共同辦理或協辦推展相關業務，其贊助辦理
活動或業務推展之經費不得低於全年租金之總計。

七、租用人不得從事政治性、政黨性、商業性等與設立宗旨無關之業務或活動。

八、有左列情事之一時，本院得隨時終止其租用：
（一）因公務需用者。
（二）因法令變更者。
（三）違反本原則情節重大者。
依前項第三款規定終止租約者，租用人不得請求返還租金。

九、其他未盡之事宜，本院得隨時修訂之。


